2021年度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项目

绩效自评报告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

　　根据《龙陵县财政局关于2021年县级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绩效评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龙财预〔2022〕159号）的文件要求和指标体系开展评价，严格按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对实施的项目进行认真评价，根据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汇总评分，总得分80分，评价结果为良好。各项指标评分为：预算执行指标评分0分，产出指标评分40 分；效益指标评分30分；满意度指标评分10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

　　保山市财政局、保山市教育体育局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市级资金9.19万元（保财教[2021]204号），用于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小学迁建项目大门及门卫值班室建设。
　　2.完成的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项目到位资金9.19万元，到位率100%，项目受益5000人，项目已开工建设，投资完成65%。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项目已开工建设，项目建设质量达到国家验收标准。补助对象对政策的知晓度达95%。在项目实施中，建设单位严格控制建设成本，本着节约资金的原则，将建设成本降至最低，通过项目的实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隐患，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给学校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项目实施后，学校、家长、社会满意度达90%。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资金拨付不到位，执行率低。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1.由于我县建筑市场地材价格比较高，无形增加建设的投入。

　　2.特殊的地形地貌，导致单位造价高，无形中提高了工程建设投资成本。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

　　1.采取各种措施，降低单位造价，同时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保证工程得以顺利实施。

　　2.认真履行好建设单位的职责，加强沟通协调，加强学校项目建设管理，提高工程建设项目效益。 

二、佐证材料

（一）基本情况

1.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一是项目立项目的。随着龙陵县新型城镇化、“美丽县城”建设工程的推进，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不断增多，现有城区学校已无法扩容，县城学生就学压力逐渐增加，缓解城区学位不足势在必行。为进一步优化城区教育资源，合理布局城区校点，全面满足城区子女接受平等教育的需求。
二是年度绩效目标。通过项目的实施，有效解决县城学位不足，就学需求得到满足；促进龙陵县教育事业发展，提升人民群众对教育满意度；进一步优化县城学校布局，改善办学条件，给学校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2.项目资金情况。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小学迁建项目现已争取到位资金2379.75万元（其中：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校舍维修长效机制中央及省资金1486.16万元，市级资金9.19万元，2021年义教提升中央资金736.33万元，省级148.07万元）。保山市财政局、保山市教育体育局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市级资金9.19万元，全部用于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小学迁建项目大门和门卫室建设。专款专用，不存在挪用现象。

（二）部门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

　　保山市财政局、保山市教育体育局下达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市级资金9.19万元（保财教[2021]204号），用于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小学迁建项目大门及门卫值班室建设。

　　2.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预期目标：申请项目资金9.19万元，新建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小学迁建项目大门及门卫值班室。

　　项目性质：新建项目。

　　项目用途：进一步改善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小学办学条件，解决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小学迁建大门及门卫值班需要，为学校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使学校、家长、社会满意，有效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3.项目实施管理情况

　　项目实施后，建设单位建立了项目实施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明确各部门的职责，抽专人负责。为确保工程质量，领导小组制定了《质量管理细则》，并将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和管理条例，严格把关，控制施工质量。加强安全管理，制定《安全管理细则》，建设期间，严格按照国家及云南省工程建设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以及基本建设程序实施工程建设，把工程建设安全，包括工程安全、作业人员和社会公众安全、保护环境卫生纳入管理范围，配合施工单位共同做好安全文明生产安全。要求施工单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安全防护用具和机械设备。督促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安全文明生产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和操作规程组织施工，及时制止违章指挥、违章施工作业的行为，并监督检查其具体措施的落实。

　　4.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施工有序开展。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项目到位资金9.19万元，全部用龙陵县龙山镇赧场小学迁建项目大门和门卫室建设，项目资金无挪用现象。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项目到位资金9.19万元，到位率100%，项目受益5000人，项目已开工建设，投资完成65%。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2021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校舍改造）项目已开工建设，项目建设质量达到国家验收标准。补助对象对政策的知晓度达95%。在项目实施中，建设单位严格控制建设成本，本着节约资金的原则，将建设成本降至最低，通过项目的实施，从根本上消除了安全隐患，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给学校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实施后，学校、家长、社会满意度达90%。
（四）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认真贯彻落实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精神，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益。

（五）其他佐证材料

　　无



